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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上犯罪侦查权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监督。以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法律授权与监督为起点，探讨海上犯罪侦查权

的“四位一体”的监督模式，即海上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检察监督、军队监督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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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警法视阈下海上犯罪侦查权的监督模式探究

1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法律授权与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

海上犯罪侦查权是指海警机构在办理海上发生的刑事案

件过程中，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

罪嫌疑人，依照法定程序，运用特定侦查手段开展侦查

活动的权力。

1.1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法律授权

侦查权，是指国家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为实现侦

查目的，依照法定程序，运用特定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

动的权力。侦查权的行使须有宪法和专门法的明确授权，

即侦查权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不得超越法

律的规定和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

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指出，中国海警局

履行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任务，行使法律规定

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在 2018 年 10 月 26 日进行第三次修正时，在附则部分

第三百零八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

中国海警局行使侦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衔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海警机

构的海上犯罪侦查权，授权海警机构可依法采取侦查措

施和刑事强制措施，并结合实际对海警采取技术侦查、

通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以及与公安机关的

协作执行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1.2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监督

权力是一种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或者政治上的

强制力量。权力的本质属性在于支配性和强制性。权力

不仅与社会利益相互关联，而且与权利主体的个人利益

相互关联。这就造成权力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是权力                         

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利益；二是权力的具体实施者

是个人。因此，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容易诱发腐败的发

生。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为人类社会广泛关

注的重大课题。

海上犯罪侦查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具有较强的

攻击性和扩张性，对公民的权利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人

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为防止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扩

张和滥用，必须对其进行有力的监督和控制。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监督，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

个人等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对海上犯罪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和合理性进行的督促、控制的程序和活动。根据《海警

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海警机构侦查人员应当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严禁徇私舞弊、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不得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

2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是指通过海警机构

内部自上而下的手段控制权力主体滥用、错用、混用海

上犯罪侦查权及海上犯罪侦查权适用不当的有效方法，

其本质上是一种海上犯罪侦查过程中的自律行为。海上

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是海警机构内部的一种自我纠

错机制。根据《海警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上级海警

机构发现下级海警机构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处理措施有

错误的，上级海警机构有权力责令下级海警机构变更、

撤销或者上级海警机构直接变更、撤销；上级海警机构

发现下级海警机构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力责令

下级海警机构依法履行相应职责。根据《海警法》第

七十二条之规定，海警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执法过程责任

追究制度以及海上执法工作监督机制，以保障海上犯罪

侦查权的有效运行。海上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主要体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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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警机构负责人审批制度

海警机构在办理海上刑事案件过程中，无论是立

案、开展侦查还是采取强制措施等，除少数需要人民检

察院批准的情况外，海上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都是由海警

机构负责人通过审批的方式进行控制和约束。

2.2 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审核制度

移送起诉是海警机构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依法移送

所在地的相应人民检察院审查提起公诉的一项诉讼活

动，是海上犯罪侦查程序的最后一道工序。对于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侦查终结条件的案件，

经海警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制作起诉意见书，并连同案

卷相关材料一并移送海警机构所在地相应人民检察院。

海警机构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一直沿用内部审核制度，

即对于需要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案件，海警机构内部

设置了最后的把关程序，该程序主要通过法制员审查案

卷中的实体和程序问题。海警机构负责人审批制度和移

送审查起诉案件审核制度，是控制海上犯罪侦查权不当

行使的主要手段。

3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检察监督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作为监

督主体，针对海上犯罪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的检查、

督促、约束控制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八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

法律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于海警机构的海上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实施监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检察机

关依法对海警机构及其侦查人员所进行的海上犯罪侦查

工作具有监督的权力。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警法》在授权海警机构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的同

时，也明确了其权力行使需要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监督。

检察机关对海警机构行使海上犯罪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对海警机构的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

根据两高与中国海警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海上刑

事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海警机构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由海警机构所在地的检

察机关依法进行。立案监督主要体现在：一是被害人向

检察机关提出，海警机构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没有立案

侦查；二是检察机关认为海警机构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

没有立案侦查。对于上述两种情形，检察机关有权要求

海警机构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理由进行书面说

明。如果检察机关对于海警机构出具的不立案的理由不

认可，这时检察机关有权力要求海警机构立案侦查。海

警机构接到检察机关要求立案的通知之后，应当无条件

对案件进行立案侦查。侦查活动监督主要体现在检察机

关对海警机构在办理海上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侦查取证行

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财物处理等活动是否存在

违法情形进行监督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3.2 对海警机构提请批准逮捕的审批

对海警机构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海上刑事

案件行使审批权，是检察机关对海上犯罪侦查权进行监

督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海警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海警机构在办理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时，如果需要提请

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海警机构所在地相应的

检察机关提请。

3.3 对海警机构侦查终结案件的审查起诉

海警机构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将案件相关

材料以及起诉意见书移送海警机构所在地相应的检察机

关，由海警机构所在地相应的检察机关对相关材料进行

系统全面的审查以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另外，检

察机关在审理案件材料时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检察机关自己进行侦查，也可以

退回海警机构进行补充侦查。由此可见，检察机关通过

审查起诉，对于海警机构海上犯罪侦查权进行限制，从

而防止不构成犯罪或者不予起诉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

3.4 对海上刑事案件办理的提请介入

根据两高与中国海警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海上刑事

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检

察机关提前介入海上刑事案件办理的情形主要有两种：

一是主动型提前介入，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主

动派员监督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对于法律适用以及侦查

取证活动提出指导意见；二是被动型提取介入，海警机

构主动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复杂、疑难、重大的海上

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对案件侦查活动提出建议和意见。

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海上刑事案件办理，已经

成为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种重要途径，并且

在实践中受到广泛应用。比如宁海县人民检察院在宁波

海警局宁海工作站设立检察官办公室，有助于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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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介入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共同打击海上刑事

犯罪活动。

3.5 对检察机关定期通报制度

根据两高与中国海警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海上刑事

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海

警机构要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刑事立案、破案、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以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等基本情况。

海警机构要与检察机关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主动接受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海警机构对检察机关定期通报制度，

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对海警机构的刑事立案、侦查活

动进行法律监督。

4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军队监察

军队行使监察职责的部门是军队监察委员会。军队

监察委员会对于军队人员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察，依法

调查、处置军人违法犯罪活动，通过廉政建设以及反腐

败工作，维护军队良好政治生态和法律尊严。

海警机构作为国家武装力量和海上行政执法力量，

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理应在军队监察机关的监察

范围。根据《海警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军队监察机

关依法对海警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海上执法工作进行监

督。海上犯罪侦查工作是海上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知，海上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依法接受军队监

察机关的监督。

5 海上犯罪侦查权的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指公民和社会组织通过检举、揭发、

控告、申诉、建议、批评等方式对权力行使的合理性、

合法性进行监督，通常包括舆论监督和公民监督两种。

社会监督的结果是任何目光都成为权力监督整体运作的

一个部分。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海洋安全意

识的不断提升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闻媒体

对海上犯罪侦查活动的报道日益引起广大社会公众的关

注。与此同时，也对海警机构依法开展海上犯罪侦查工

作提出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能力要求。在当今空前高涨的

信息大浪潮中，新闻报纸、网络微博、手机微信等媒体

手段对海上犯罪侦查活动的潜在监督作用，已不可小觑。

海上犯罪侦查权社会监督的价值体现在：

5.1 增强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防止海上犯罪侦查权的

滥用

正义不仅要能够得以实现，还要以能够看得见的形

式得以实现，这是西方一条著名的法律格言。根据《海

警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海警机构要增强执法工作的

公信力以及透明度，依法保障和充分尊重公民、法人以

及其他社会组织对于海上执法工作的参与权、知情权以

及监督权。对于海上执法工作信息要通过新闻媒体、微

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形式依法公开。因此，海警机构应

当在不违反侦查保密原则情况下，依法增强海上犯罪侦

查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防止海上犯罪侦查权的滥用。

5.2 通报检举控告不当侦查行为，倒逼海上犯罪侦查能

力的提升

根据《海警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公民、法人以及

其他社会组织有权向军队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控告、检

举、通报海警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也可

以借助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对海警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失

职或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举报、投诉。任何个人和部门对

于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的举报、投诉、

控告以及检举，不得打击报复，也不得进行压制。俗话

说，最好的防腐剂是“阳光”。通过舆论监督和公民监

督，对于海警机构的不正当侦查行为进行举报、投诉、

检举、控告，促使海警机构执法人员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从而实现文明执法、公正执法、高效执法，进而保证海

上犯罪侦查权得以公开、正当地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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